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的签名及申请企业盖章；在《企业申

报项目真实性承诺书》中， 必须明确申报境外项目的个数，且在

《企业申报项目明细表》（附件5-2)中详细填写表格各项内容。

3. 《企业申报项目明细表》（附件5-2) 中，申报的项目如

属境外投资， ＂境外企业（项目）名称＂ 栏需规范填写境外企业

中文名称，如属对外承包工程，项目名称需与项目备案表保持一

致；申报费用类型必须填写；项目合同金额 必须填写签署时 实际

用的货币种类以及折算为美元的汇率及折算为美元的金额；实际

发生费用均须填列人民币金额，费用发生为外币的，按照中国人

民银行公布的2020年度年末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或套算。

4. 省属集团（总）公司如果自身实施了境外项目，则其具有

双重身份， 既属于申请企业， 同时又承担汇总上报及初审职能，

需同时填报《企业申报项目明细表》（附件5-2)和《申报项目

初审意见汇总表》（附件6)。

5. 相关表格可在省商务厅网站下载。 申请企业须将《企业

申 报 项 目 明 细 表 》 （ 附 件 5-2 ) 电 子版发送至指定邮

hezuochu@gdcom.gov.cn(在 填写电子邮件主题时一定要注明企

业及项目名称）。

6. 档案中的具体数据要按资料要求的币种及单位填写，并保

留两位小数。

7. 提供资料如为外文，必须同时提供中文译本或在材料中对

关键内容做中文标注。

附件5-1

企业申报项日真实性承诺书

I申请企业名称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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